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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2024/25 學年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申請表格 

 

（請在適當的  內加  號）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支票收款人名稱*： 

（只供沒有教育局津貼戶口的學校填寫）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電郵：                                          電話：                              

家長教師會資料 

 

 本校：   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已成立家長教師會 

     計劃於 2024/25 學年成立家長教師會 

     未有計劃成立家長教師會 

 

本校的家長教師會根據：《公司條例》註冊      《社團條例》註冊        沒有獨立註冊 

家長教師會名稱：                                                                         

家長教師會主席姓名：                                                                     

家長教師會聯絡電郵：                                                                     

 

 
*註︰本局會以學校在教育局註冊的名稱作為支票收款人名稱。  

表格 1（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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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2024/25 學年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申請表格 

 

（請在適當的  內加  號） 

聲明  

 

本校： 

1. 欲申請以下的資助項目： 

   

  第一類別：家教會津貼 

 成立津貼（全學年均接受申請） 

 （只供計劃於2024/25學年內成立家教會的學校申請） 

 2024/25 學年經常津貼 

（只供於2024年8月31日或以前已成立家教會的學校申請） 
 

第二類別：家校合作活動津貼（於2024/25學年新成立家教會的學校，全學年內均可遞交申請）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活動一）  ﹝已夾附填妥的表格 2（頁一）﹞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活動二）  ﹝已夾附填妥的表格 2（頁二）﹞ 

 

第三類別：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於2024/25學年新成立家教會的學校，全學年內均可遞

交申請） 

 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已夾附填妥的表格 3 ﹞ 

 

2.  確認已遞交2023/24學年的「家校合作活動評估報告」（並已夾附活動評估數據及分析文件）； 

（適用於獲批2023/24學年第二類別及／或第三類別資助的學校） 

 

3. 確認各申請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正確無誤； 

 

4. 會確保各項資助運用得宜，並會按會計安排指引原則處理所得資助和退回餘款；以及 

 

5. 會致力完成建議中的活動或計劃，以深化家庭與學校合作；並在活動完成後，填妥家校合作活動評估

報告（活動評估數據及分析文件夾附在內），在2025年8月29日或以前交回教育局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

組。（申請第二類別及／或第三類別資助的學校適用） 

 

校監／校長簽署： 

 

 

 

 

家長教師會主席簽署： 

（如學校已成立家長教師會） 

 

 

 

 

 

 

校印 

日期：      年      月      日 

 

 

表格 1（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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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學年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第二類別：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申請表格 （活動一） 

 

學校名稱：                                                                      

（請在適當的  內加  號）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只可選擇一項）： 

 促進家教會的成立和發展（例如：認識有效的活動

規劃和成效檢討、籌辦活動的良好經驗分享等） 

 促進家長和學校的合作和溝通（例如：認識家教會

在學校事務上的角色、學習與學校人員有效的溝通

技巧等） 

 培訓家長支持學校的學習活動（例如：配合學校推

動價值觀教育、電子學習、生涯規劃、國民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資訊素養、職業專才教育等） 

 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協助家長幫助子女愉快

學習和健康成長（例如：參考教育局推出的家長教

育課程架構設計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參考教育局

推出的《4Rs 精神健康約章》推廣學生及家長精神

健康、與家長分享培養快樂和正向孩子的方法的活

動等） 

 其他（請註明）：                                  

                                                  

                                                  

活動模式： 

 教育活動（例如：講座、工作坊、課程、分

享會） 

 社交活動（例如：旅行、日營） 

 其他（請註明）：（例如：家長互助小組）                          

                                           

                                          

家校合作模式（請選擇最少一項）： 

 合作籌辦活動 

 共同參與活動 

 活動後一同檢討活動成效或分享成果 

 其他（請註明）：                     

                                          

                                          

建議活動資料： 

形式： 一次性活動     連續性活動 （共： _____次） 

日期：                                            

時間：由 上午／下午*                至 上午／下午*              （*請刪去不適用者） 

地點： 校內     校外（請註明地點：            ）     

預計每次活動總人數：教師        家長        學生        其他         共：        人 

評估方法： 問卷   面談   小組討論   其他（請註明）：                                   

申請資助金額： 

上列活動擬向家校會申請資助金額：$                ﹝上限為$10,000﹞ 

 上述申請資助金額 沒有 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預算。 

 上述申請資助金額 有 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預算。本校／家教會承諾不會使用多於 10%的撥

款以支付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 

 

 

表格 2（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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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學年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第二類別：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申請表格 （活動二） 

 

學校名稱：                                                                      

（請在適當的  內加  號）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只可選擇一項）： 

 促進家教會的成立和發展（例如：認識有效的活動

規劃和成效檢討、籌辦活動的良好經驗分享等） 

 促進家長和學校的合作和溝通（例如：認識家教會

在學校事務上的角色、學習與學校人員有效的溝通

技巧等） 

 培訓家長支持學校的學習活動（例如：配合學校推

動價值觀教育、電子學習、生涯規劃、國民教育、

國家安全教育、資訊素養、職業專才教育等） 

 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協助家長幫助子女愉快

學習和健康成長（例如：參考教育局推出的家長教

育課程架構設計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參考教育局

推出的《4Rs 精神健康約章》推廣學生及家長精神

健康、與家長分享培養快樂和正向孩子的方法的活

動等） 

 其他（請註明）：                                  

                                                  

                                                  

活動模式： 

 教育活動（例如：講座、工作坊、課程、分

享會） 

 社交活動（例如：旅行、日營） 

 其他（請註明）：（例如：家長互助小組）                          

                                           

                                          

家校合作模式（請選擇最少一項）： 

 合作籌辦活動 

 共同參與活動 

 活動後一同檢討活動成效或分享成果 

 其他（請註明）：                     

                                          

                                          

建議活動資料： 

形式： 一次性活動     連續性活動 （共：_____次） 

日期：                                            

時間：由 上午／下午*                至 上午／下午*              （*請刪去不適用者） 

地點： 校內     校外（請註明地點：            ）     

預計每次活動總人數：教師        家長        學生        其他         共：        人 

評估方法： 問卷   面談   小組討論   其他（請註明）：                                   

申請資助金額： 

上列活動擬向家校會申請資助金額：$                ﹝上限為$10,000﹞ 

 上述申請資助金額 沒有 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預算。 

 上述申請資助金額 有 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預算。本校／家教會承諾不會使用多於 10%的撥

款以支付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 

表格 2（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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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學年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第三類別：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申請表格 

（請注意：只由 其中一間 學校負責申請及填報） 

學校名稱：                                                                      

（請在適當的  內加  號） 

合辦學校／家長教師會資料 

 合辦學校／家長教師會名稱
#
 區域 聯絡人姓名 職銜 聯絡人電話 

1      

2      

#各合辦學校／家長教師會已知悉並同意由本校／家長教師會提交申請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只可選擇一項）： 

 促進家教會的成立和發展（例如：認識有效的活動規劃

和成效檢討、籌辦活動的良好經驗分享等） 

 促進家長和學校的合作和溝通（例如：認識家教會在學

校事務上的角色、學習與學校人員有效的溝通技巧等） 

 培訓家長支持學校的學習活動（例如：配合學校推動價

值觀教育、電子學習、生涯規劃、國民教育、國家安全教

育、資訊素養、職業專才教育等） 

 提升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協助家長幫助子女愉快學習

和健康成長（例如：參考教育局推出的家長教育課程架

構設計家長教育課程或活動、參考教育局推出的《4Rs 精

神健康約章》推廣學生及家長精神健康、與家長分享培

養快樂和正向孩子的方法的活動等） 

 其他（請註明）：                                  

                                                  

                                                  

活動模式： 

 教育活動（例如：講座、工作坊、課程、分

享會） 

 社交活動（例如：旅行、日營） 

 其他（請註明）：（例如：家長互助小組）                          

                                         

                                         

家校合作模式（請選擇最少一項）： 

 合作籌辦活動 

 共同參與活動 

 活動後一同檢討活動成效或分享成果 

 其他（請註明）：                     

                                         

建議活動資料： 

形式： 一次性活動     連續性活動 （共： _____次） 

日期：                                            

時間：由 上午／下午*                 至 上午／下午*                （*請刪去不適用者） 

地點： 校內     校外（請註明地點：            ）     

預計每次活動總人數：教師        家長        學生        其他         共：        人 

評估方法： 問卷   面談   小組討論   其他（請註明）：                                   

申請資助金額： 

上列活動擬向家校會申請資助金額：$                     ﹝上限為$20,000﹞ 

 上述申請資助金額 沒有 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預算。 

 上述申請資助金額 有 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預算。本校／家教會承諾不會使用多於 10%的撥

款以支付茶點招待及／或表演的開支。 

表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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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5 學年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表格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  你在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用於以下一項或多項用途： 

( a )  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各項補助和津貼，以及由教育局提供的教育服務的申請； 

( b )  就上文(a)項所述申請的處理、核實、審核資格及查證，將個人資料與政府相關政策局／部門資

料庫進行核對； 

( c )  將個人資料與教育局資料庫進行核對，以核實／更新教育局的記錄；以及 

( d )  編制統計資料、研究及政府刊物。 

 

2 .  你必須按本表格的要求及於本局處理本表格的過程中提供個人資料。假如你沒有提供該等個人資

料，本局可能無法辦理或繼續處理有關申請。 

 

可獲轉移資料者 

3 .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會供教育局人員取閱。除此之外，本局亦可能會向下列各方或在下述情況轉移或

披露該等個人資料： 

( a )  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b )  與本表格相關的學校，以用於上文第1段所述的用途； 

( c )  你曾就披露個人資料給予訂明同意；以及 

( d )  根據適用於香港的法例或法庭命令授權或規定披露個人資料。 

 
查閱個人資料 

4. 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教育局所持有關於你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正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向以

下人士提出： 

 職銜：教育主任（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3 

 郵遞地址：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二樓 W215 室 

 電郵：eohscped3@edb.gov.hk 

 




